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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 宇 國 際 集 團 科 技 有 限 公 司

財務業績

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度，營業額人民幣474,203,000元（二零零零年：人民幣325,614,000元），除稅後

純利為人民幣108,121,000元 (二零零零年：人民幣80,708,000元 )，較二零零零年增加34%。

經營摘要

產品

本集團之主要產品是固定型閥控密封式鉛酸蓄電池，同時還生產銷售開關櫃、電池櫃、電池架等與

蓄電池相關的配套件。

於二零零一年度結束前，本集團已完成兩項新產品的開發工作，包括鋰離子電池和電力自動化、該

兩項產品並於二零零一年推出市埸。

營銷網絡

本集團在中國擁有強大的銷售網絡，分佈在國內的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。光宇牌蓄電池在中國國內

已建立良好品牌，並佔據中國電信市場超過20%份額。

新增加的生產設施

為提高現有產品的質量和生產能力，增加新產品，於二零零一年度，本集團完成了以下項目  :

(a) 新建工程

－ 72米跨度閥控密封鉛酸蓄電池車間6,960平方米，主體已完工  ;

－ 污水處理站及蓄電池隔板廠房3,455平方米，已部分投入使用；

－ 電池柜車間4,148平方米，已主體完工；及

－ 制酸車間2,176平米方，已投入使用。

(b) 新增設備

－ 新增閥控密封鉛酸蓄電池生產設備12台 /套，其中引進設備4台 /套；

－ 建成蓄電池隔板生產線一條；及

－ 鋰離子電池生產線全線開通，已適宜規模化生產。

(C) 改造

－ 對原極板車間，鈑金車間，鋰離子電池車間進行改造，增加生產作業面積1,400平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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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一 年 年 報

應收帳項

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本集團所有銷售大致均以記帳形式進行。大部份銷售僅向與本

集團有超過三年良好業務關係及付款記錄之經常客戶提供。本集團一直維持嚴格之信貸政策，於截

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，並無任何重大壞帳。本集團一般給予較為長期之信貸期

限之客戶，主要是財務實力雄厚及議價能力較強之省級、自治區及縣政府郵電局。

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零年

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

應收帳款：

少於90天 102,418 110,718

90-180天 111,310 142,996

180-360天 105,417 25,590

大於360天 46,759 14,671

365,904 293,975

其他應收款 34,748 32,798

400,652 326,773

由於本公司閥控密封鉛酸蓄電池回款天數平均在280天左右，時間較其它行業為長，數額也較大，因

此引起投資者和股東的關注。董事會確認本公司的應收賬款是根據真實銷售數量而進帳，並按照認

可會計制度體現在財務報表。本公司的應收帳款週期長是行業特性，即電訊設備供貨商普遍如此，

主要是因為電訊公司的綱絡建設期較長所致。本公司的客戶都是中國電訊，中國移動、中國聯通和

電力系統的各省和各地區分公司，他們都具有良好的信譽和財政，並無重大的呆死壞帳風險。

預提壞帳準備是根據年度應收帳款超過七個月部份計提10%。二零零一年與二零零零年兩年度均採

用一致的預提壞帳準備原則。董事會相信預提壞帳準備是足夠的。

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

年內，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營運所得之現金流量及銀行借貸作為營運所需。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

一日，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借貸約為人民幣2億3700萬元，為一年內償還及主要用作本集團之營運資

金。期內，本集團之業績大幅增長，本集團之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十分良好。本集團於結算日之流

動比率為1.52（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: 1.91）及按本集團之總借貸額比對股東權益而計算之資

本負債比率為0.82（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: 0.76）。於結算日銀行結餘及現金為人民幣9,500

萬元（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: 人民幣5675萬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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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（續）

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總銀行借款中，其中約人民幣1億7000萬元是以本集團位於中國之土

地，房屋及設備作為抵押，該等固定資產之價值約為人民幣1億9000萬元（二零零零年: 人民幣1億3000

萬元）。

以目前本集團之現金及營運資金水平及可使用之銀行信貸額，董事會相信本集團擁有足夠資金以應

付來年業務運作需要及按到期日償還借貸所需。

僱員及薪酬政策

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僱用大約2100人，本集團採用嚴格的人力資源發

展計劃和持續的在職堷訓，以確保本集團的產品和服務素質，僱員酬金大致根據市場情況及工作表

現而定。

根據本公司全體股東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廿六日通過之購股權計劃，截至本報告刊發之日，董事會已

向一名董事和一名員工發放購股權。


